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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学生党员考核的意见

各院（系）党总支、各社区党总支、组织部、宣传部、学生工作部：

    为了贯彻落实校党字[2008]15号文件精神，提升我校学生党建工作的水平，促进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，经研究，对学生党员考核工作提出如下意见。

1、 考核标准

考核的总标准是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及校党字[2008]15号文件。各等次的具体条件为：

(一) 优秀共产党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

1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，德育成绩优秀。

2、学习成绩优秀，本科生通过四级外语和计算机一级及以上考试，专科生通过大专外语应用能力和计算机一级及以上考试。

3、获得省、市以上奖励或校奖学金。

4、所在班集体班风正，学期无学生受处分。

5、积极参加社区建设，本人所在宿舍被评为“文明宿舍”，责任宿舍平均得分在良好以上。

(二) 合格共产党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

1、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，德育成绩良好以上。

2、学习成绩优良，无不及格课程。

3、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优秀团干部”、“优秀学生会干部”、“优秀社区学生干部”等奖励获得者。

4、 所在班集体具有良好的班风。

5、积极参加社区建设，本人所在宿舍均分良好以上，责任宿舍有明显进步。

（三）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为基本合格共产党员的条件

1、 注意发挥先锋模范作用，德育成绩中等以上。

2、 学生成绩中等以下，有1-2门不及格课程。

3、 入党后有违纪记录。

4、 在集体中基本不做什么工作。

5、 本人所在宿舍平均得分在良好以上，责任宿舍无明显进步。

（四）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为不合格共产党员的条件

1、 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，德育成绩中等以下。

2、 学习成绩较差，有3门及以上不及格课程。

3、 入党后因违纪受到校纪处分。

4、 在集体中有较坏的影响。

2、 本人所在宿舍和责任宿舍平均得分均在中等以下。

3、 考核程序

第一步：在党员写出“党性述职小结”并在班级述职的基础上，所在班学生对本班党员进行民主测评。

第二步：学生党支部填写“共产党员考核表”，并研究得出对每位党员的结论性意见。

第三步：院（系）党总支对各学生党支部填写的“共产党员考核表”进行审查，并对各学生党支部的考核意见进行研究，得出对每位党员的考核结论，并整理上报组织部。

第四步：经党委研究后，由组织部给每位党员确定最终考核结论。

4、 考核讲评与奖惩

    党员考核结束后，在各院（系）组织讲评的基础上，学校将制度性地组织讲评大会，大力表彰优秀共产党员，鼓励合格共产党员努力进取，对基本合格的共产党员提出警示，对不合格的共产党员拿出处理意见。学校每年对在校期间多次考核为优秀等次的共产党员发放“优秀共产党员”证书。
    学校也将选择适当的机会，举行不同形式的“优秀共产党员事迹报告会”。
5、 成立学生党建及党员考核领导小组

（一）领导小组成员：

组  长:董新华

   副组长：朱银亮、卢启发

   办公室主任：卢启发

   办公室秘书：许晓

（二）领导小组主要工作内容：

1、研究学生党建工作计划。

2、研究学生党员考核结论及优秀共产党员表彰。

      3、研究不合格共产党员的处理意见。

      4、研究其他学生党建方面的重要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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